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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概況 

 

2. 指引 

 

 



 

 

1.  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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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況 

 市場概覽 

 

 證監會及聯交所的角色 

 

 虛假市場 



 《內幕消息條文》及相關修訂的《上市規則》已於2013年
1月1日起正式生效 

 

 內幕消息披露制度的實施大致順利 

 

 內幕消息公告上升52% 

 

 盈利預警公告上升16% 

 

 短暫停牌/停牌個案上升25% 

 

 內幕消息公告的數量上升與整體市場活動的增長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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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概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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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內幕消息條文》之法定執行者 

 

 《內幕消息條文》對發行人及其董事施加法定責任: 

 發行人一旦知悉內幕消息，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
披露有關消息 

 

 證監會已刊發《內幕消息披露指引》及《常見問題》 

 

證監會的角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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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聯交所的法定職責為確保市場有秩序及公平地運作 

 

 若聯交所認為發行人的證券已經或可能出現虛假市場， 根據
《上市規則》規定，發行人有責任: 

 

 及時回應聯交所的查詢 

 

 盡快公佈相關資料，以糾正或防止其證券出現虛假市場 

 
《上市規則》第13.09及13.10條/ 《創業板規則》第17.10及17.11條 

聯交所的角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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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聯交所不時監察有否出現或潛在虛假市場，其工作包括:  

 

1. 監察傳媒報導及證券價格/交易量變動 

 

2. 向發行人進行查詢 

 

3. 要求發行人刊發公告或短暫停牌 

 

 

聯交所的角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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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麽是「虛假市場」? 

市場上有重大失實或嚴重缺漏的資料流傳，使市場正常的價格發
現功能受影響 

 

例如: 

 

1. 發行人刊發虛假或有誤導性的公告 

 

2. 市場謠傳虛假消息 

 

3. 發行人沒有根據《內幕消息條文》披露內幕消息 

 

4. 內幕消息未有公平同步發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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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: 

 

5.  傳媒或分析報告似載有來自可靠來源的資料，以及： 

 

 發行人證券的市場價格或成交量有重大變動，且似乎是由
該報導/ 報告引起；或  

 

 該報導/ 報告很可能會在市場開市後對發行人證券的市價
或成交量構成重大影響 

甚麽是「虛假市場」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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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指引 



12 

1. 盈利預警 

 

2. 業務資訊 

 

3. 處理傳媒 

 

4. 收購交易的重要信息 

 

5. 短暫停牌 

 

6. 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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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盈利預警 

現況 

 發行人應改善盈利預警公告的及時性和披露質素 

指引 

及時性 

 應評估其內幕消息披露責任是否在會計期間完結、或在準備公
佈業績前已經產生 

 

披露質素 

盈利預警公告的內容應: 

 具體及有參考性 

 盡可能提供數據化資料，方便投資者評估對盈利或財務的影響 

 



2.  業務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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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 

 部份發行人僅以新聞稿或於其公司網站定期刊發更新業務資訊 

 不少公告選用標題類別「其他」 及公告題目「自願性公告」 

 

 
指引 

 重要信息(包括業務更新資訊) 應透過聯交所網站發佈正式的
公告 

 

 選擇最適合公告内容之標題類別 

 

 撰寫具體及有參考性的公告題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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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處理傳媒 

現況 

 發行人的董事及管理層常於新聞發佈會/傳媒訪問/分析員會
議中，評論市場謠傳 

指引 
 
 應以澄清公告的方式回應市場謠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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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 

 發行人的董事及管理層常於新聞發佈會/傳媒訪問/分析員會
議中，評論業務發展/ 最新營運數據 

指引 
 
 回應傳媒的查詢時，業務發展或營運數據等資料亦可能構成

《內幕消息條文》中須披露的內幕消息 
 
 避免於交易進行時段內舉行新聞發佈會 

 

3.  處理傳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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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收購交易的重要信息 

現況 

 發行人常於新聞發佈會/傳媒訪問中評論其收購交易，當中披露
了尚未公開的重要信息 

指引 
 

 確保遵守《上市規則》須予公佈交易的公告披露要求(第十四章) 
 

 公告應披露所有關於其收購交易和企業活動的重要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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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未能根據《上市規則》及《內幕消息條文》及時發出公告公
佈有關消息，發行人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申請短
暫停牌 

 

現況 

 部份發行人已停牌一段時間，仍沒有刊發公告披露有關事件的
詳情 

 

 

5.  短暫停牌 

指引 
 停牌並沒有免除發行人遵守《內幕消息條文》的披露責任 

 

 在停牌期間仍須考慮定期刊發臨時公告為，為市場提供最新
信息 
 

 證券停牌時間應盡可能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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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 

 

 海外監管公告中的重要信息亦可能構成「內幕消息」 

 

 如有重要信息，發行人應刊發雙語(中文及英文) 公告 

 

 每當於其他市埸發佈公告，發行人應將相關信息同時以海外
監管公告方式於聯交所網站發佈 

 

6.  海外監管公告 

現況 

 部份發行人以單一語言(中文或英文)刊發的海外監管公告中，
包含有關其財務資料、業務活動發展等重要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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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！ 


